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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| 110年4月27日(星期二)

對象 | 實施者及規劃單位

地點 | 新北市政府307簡報室

講師 / 周俊宏 副主任

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

1

1 1 1年度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修訂說明會議程

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精進措施說明2

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書圖範本說明

日期 | 112年 11 月 02 日(星期四)

地點 | 新北市政府 507簡報室

講師 / 林尚毅 規劃部協理

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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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提綱

壹、辦理緣起

貳、計畫書(圖)範本修正方向

參、事業計畫書圖範本說明

肆、權利變換計畫書圖範本說明

伍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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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辦理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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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申請都市更新案量   逐年遞增

➢檢核計畫書(圖)        耗時耗力

➢都市更新審議           人力有限

同意書(附件冊)
計畫書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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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112年2月15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城更字第1124611282號修正發布

第四點  所有權人依都更條例簽署之同意書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，其同意書應逕予扣除，不計入報核時同意比率計算：

 同意書非檢具正本。

 事業概要或事業計畫報核前，所有權人以書面通知

申請人或實施者撤銷其同意，並副知本府者。

 同意書載明申請人或實施者與報核之申請人或實施

者不一致。

 同意書未填具申請人或實施者欄位。

 立同意書人缺漏簽名或蓋章(缺1即扣除計算)。

 立同意書人非報核日之所有權人。(信託不在此限。)

 108年都更條例修法後提送之案件，其所出具之同

意書未載明並勾選更新後分配之權利價值比率或分

配比率。

③.④

⑦

⑤.⑥

修訂新增同意書
逕予扣除態樣

◼ 新增同意書逕予扣除態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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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都市更新案件審查作業要點
中華民國112年2月15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城更字第1124611282號修正發布

第五點

都市更新案件經本府受理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

，應敘明理由逕予駁回其申請：

第六點

不屬逕予駁回之都市更新案件，依下列規定通知限期補

正；屆期不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定者，駁回其申請：

逕予駁回 限期補正

⚫ 申請人或實施者身分不符法令規定(如事業計畫需政府機關、

專責法人、更新會、股份有限公司等；事業概要需土地及

建築物所有權人)。

⚫ 更新同意比率未達都市更新條例第22、37條規定。

⚫ 未依規定檢具報核當日之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、同意書。

⚫ 未依規定舉辦公聽會或未依法令規定程序辦理公聽會。

⚫ 更新單元不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者。

⚫ 事業計畫範圍重疊，先申請報核案符合都市更新條例條規

定且無逕予駁回事由者，後案應予駁回。

⚫ 權利變換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

1、 未檢附三家以上估價報告書。

2、 108年條例修正後案件未依規定指定或選任專業估價者。

3、 評價基準日期未依規定辦理。

4、 意願調查申請分配期限未依規定辦理。

⚫ 下列情形補正期限為七日，並以一次為限：

未檢附法定空地或畸零地檢討文件、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

表、建築線指示圖、繳費證明等相關應檢附之證明文件。

⚫ 涉及更新單元範圍變更，補正期限90日，若事業計畫與權

利變換並送者得申請展延一次，展延30日。

⚫ 法定空地或畸零地檢討文件尚需修正者，補正期限15日，

並以三次為限。

⚫ 涉及報核後所有權人於公展期間撤銷同意書，致同意比率未

達都更條例規定者，補正期限90日，一次為限。

⚫ 其餘情形第一次補正期限為30日，第二次補正期限為15日；

同時涉及二項以上之情形者，依補正時間較長之規定。

修訂縮短補正時間
加速都更案件時程

◼ 縮短補正時間、加速更時程

最長450天
→150~210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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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9 月1 日新措施

➢落實專業簽證(新增地政士)

➢簡化公展前行政程序(法空與
畸零地檢討免會辦)

➢新案分冊、舊案彈性
(111/5/11線上審查系統上線)

➢修正計畫書(圖)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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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計畫書(圖)範本修正方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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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內容

明確化

證明文件   

集中化

圖表格式

一致化

◆ 各章節細項內容提供文字
敘述範本，並依個案態樣
類型提供範本參考(刪除非
必要內容)。

◆ 對應各章節內容及案件
態樣，提供所需檢附圖
表格式、內容範本及注
意事項。

◆ 案件相關證明文件集中處理，
簡化計畫書頁面。

➢ 定型化、表格化、刪除非必要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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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計畫書所需檢附之圖表格
式內容，便於後續檢核及審議。

一、圖表格式一致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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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個案條件狀況提供對應範本文字內容，簡化文字說明需求(刪除非必要內容)。

二、章節內容明確化

簡化為選擇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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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相關證明文件集中於附錄與附件冊，簡化篇幅且便於檢核(簡化計畫書頁面)。

◼ 附錄：
1. 實施者證明文件
2. 主管機關委託、同意或其他機關（構）

委託為實施者之證明文件
3. 更新地區公告函
4. 事業概要核准函
5.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表影

本
6. 土地清冊
7. 合法建築物清冊
8. 共專有圖
9.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意見
10.鄰房鑑定範圍評估
11.容積獎勵證明文件（及容積移轉）證明

文件
12.相關合約與費用證明文件
13.事業計畫圖
14.其他：視申請案件需要載明。
公寓大廈規約草約、建築線指示圖(調整)

◼ 附件冊：
1. 實施者證明文件
2. 土地權利證明文件
3.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
4. 公聽會紀錄
5. 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

表正本
6. 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

審查事項自行檢核表正本
7. 舊違章建築戶證明文件
8. 都市更新單元建物測量成果報告
9.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(公共設施捐贈同

意書等)

◼ 綠建築、智慧建築、耐震標章、無障礙
設計等建築獎勵項目另製作一冊，於公
展至第一次專案小組期間檢附。

三、證明文件集中化

台建中心檢視→提供專業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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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證明文件集中化

章節不變

附錄調整 標章檢討資料
另製成冊附錄新增

(1)實施者證明文件；(2)委託或同意為實施者
證明文件；(3)更新地區公告函；(4)土地清冊
(5)合法建築物清冊；(6)鄰房鑑定範圍評估。

刪除2項：
(1)公寓大廈規約草約：僅須檢附共專有圖。

依平面圖為底圖，標示專有部分、共有部
分、車公等部分（若有公益設施部分應一
併標示）。 原則以 1 頁呈現1 層樓為原則。

(2)建築線指示圖：保留在貳、計畫地區範圍

簡化計畫書：
有關綠建築、智慧建築、耐震標章、無障礙
設計等相關檢討資料，請另製成冊，並於公
開展覽後至第1次專案小組前提供予市府審
議。

附件冊必要資訊
→新增於附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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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新案分冊、舊案彈性

考量都更及都設之無紙化審查系統均已上線，調整為分冊辦理。

→個案已為合冊且審竣者，依原處理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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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新增顏色標註

1.需註明為送件版、第一次補正版、
公開展覽版、第○次專案小組版、
聽證會版、委員會版或核定版。

2. 公開展覽版、聽證會版及核定版
封面應加註核定發文字號，並設
書背，標明案名及日期。

需載明實施者、受託人（如規劃單
位、建築師） 

封面日期載明至年月即可，以送補
件時間為準

➢   紅色  標註：選擇適用項目
➢ 桃紅色標註：若無需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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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地政士進場
➢ 權利變換計畫：地政士進場，確保面積核算正確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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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簡化公展前行政程序
更新單元案例：新店區寶強段 同一使用執照範圍僅部分劃定為更新單元，須檢討：

• 剩餘法定空地是否符合其建蔽率？
• 使照建築物地下室空間是否連通？
• 涉及部分拆除之結構安全，須載明拆除範圍與安全措

施，請專業技師於計畫書內以專章方式詳細分析檢討
之，並載明相關圖說及簽證等內容。

法定保留地於都更階段分割處理方式(概述)：
• 納入更新單元範圍：

1. 不計入案內建蔽容積檢討
2. 可作為規模獎勵及退縮獎勵檢討基準
3. 以權利變換實施，事業計畫需表明該筆土地之估價
方式，並向該土地所有權人說明

• 排除更新單元範圍外：以假分割標示，需項權利人說
明，後續於建照核准後辦理土地分割。

➢落實建築師簽證檢討結果
➢建照執照階段審查法定空
地，有無重複使用

◆ 謹慎評估，避免過度樂觀
◆ 確保計畫書內容正確性
◆ 提升計畫書品質

免會辦法空及畸零地(3~6個月)

免會辦
→附錄建築師仍需

檢討簽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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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日期應以申請報核日為準

四、其他變革-強化簽證(正本)

報核、公展、聽證會、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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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都更基金：都更獎勵、一箭、二箭、工業區友善

➢相關審查辦理進度

➢實施方式
➢更新地區
➢公私比率
➢同意比率

四、其他變革-審議資料表簡化(事業計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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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最小分配價值
➢選配狀況：參與、不能(合併、協調、補
償金)、不願

➢評價基準日

➢實施方式
➢更新地區
➢公私比率
➢同意比率

四、其他變革-審議資料表簡化(權利變換計畫)
➢規劃團隊新增地政士
➢三家估價師

➢公有地分配

➢估價結果(更新前後)

➢共負比(分審議階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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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公聽會會議記錄，發表人姓名不得隱匿

公聽會會議記錄回應綜理表，發表人(公民或團體、委員、機關)姓名不得隱匿，
應與附件自辦公聽會會議紀錄及附錄公辦公聽會發言要點內容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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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變革-聽證會意見審議前後版本

核定前是否
再協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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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事業計畫書圖範本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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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
➢ 公劃/自劃；未檢送概要/概要核准未展延/概要核准有展延
➢ 自行興建/協議合建/權利變換/公辦/部分協議部分權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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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地籍分割(說明分割前後差異， 若無則免)
➢ 鄰地協調過程（依個案說明，若無則免），相關協調證明文件詳應載明於附件冊。

二、計畫地區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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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圖名、圖例、比例尺(示意圖不用標)、指北+標註
➢ 地籍、地形、公私有地分布之比例尺應一致

二、計畫地區範圍 ➢標明【單元範圍、250公尺範圍】。
➢標示【主要道路名稱、大眾運輸車站
名稱(捷運站、火車站等)、公共設施
名稱(學校、公園、機關等)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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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圖名、圖例、比例尺(示意圖不用標)、指北+標註
➢ 地籍、地形、公私有地分布之比例尺應一致

二、計畫地區範圍

➢地籍圖為底圖。
➢標明【地號、單元範圍】

➢ 建築線指示圖(地形圖)為底圖。
➢ 標明【更新單元範圍、周邊道

路名稱及路寬】。

➢建物套繪圖為底圖。
➢標明【地號、單元範圍、
執照號碼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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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實施者

➢報核前5年實績。
➢變更登記表(效期內)/立案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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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同意比例 ➢擇一檢討比率，其餘請刪除。
➢審議期間增補同意書或涉及更新單元範圍調整，
不可刪除【報核版表格】，應另新增表格【表5-
○同意參與更新事業計畫統計表（○○年○○月
○○日公開展覽期滿/範圍調整）】。

➢「排除總和」係指符合都市更新條例第24條規定
者，排除之情形請於本章節另列清冊說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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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私有地分布圖
➢與地籍、地形套繪圖比例尺一致
➢圖例顏色分別為【國有土地（紅
色）、市有土地（橙色）、鄉鎮
市有土地（黃色）、私有土地
（綠色）、公私共有土地（藍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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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
➢土地使用現況：倘1樓有商業使用請說明使用性質、
或有特殊使用情形，請一併加註，如：廟宇等；

➢建築物現況：高氯離子/耐震未達0.35

特殊建物
→若較無市場性，將影響估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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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違占戶、保護樹木或涉文資法
➢違占戶：說明使用現況、面積、坐落，應委託辦理
更新單元建物測量並經專業技師簽證，並將測量成
果報告正本檢附於附件冊。

➢古蹟/歷史建物：函文/拾參、保存或維護計畫

➢保護樹木：函文/簡要說明檢討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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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交通影響評估及房地產市場調查
➢若需交通影響評估：摘錄交評相關內容

➢房地產市場調查：
1.100%協議合建(含自地自建、設定地上權)得免載明
2.至少3處
3.價格日期不宜超過報核日6個月內為原則
4.二手資料，請加註資料來源（名稱、期別、年份、
頁碼）。

5.事權併送者，應摘自估價報告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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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建築物位置分布圖

➢以建築線（地形圖）為底圖
➢建築物標示【門牌號碼位置】
➢  圖例顏色分別為【合法建築
物（綠色）、其他土地改良
物（藍色）、占有他人土地
舊違章建築物（紅色）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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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都市計畫法令檢討

都市計畫
主要計畫
細部計畫

(施行細則)
(土管要點)

都市更新計畫
(更新地區)

相關政策
(都更三箭)

(工業區立體化)

➢都市計畫計(主、細)、土管、都更審議原則、更新計畫、工業區規範、TOD

➢法規檢討：依新北市都市設計審議報告書「第2章─法規檢討」參考範例製作，並請逐條檢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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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

➢請檢附捐贈同意書於
附件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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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整建（或維護）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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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獎勵項目及額度
➢有關綠建築、智慧建築、耐震標章、無障礙設計
等相關檢討資料，請另製成冊，並於公開展覽後
至第1次專案小組前提供予市府審議。

➢違占戶獎勵標準：依據普查報告(每5年)109/11 
新北市平均94.6㎡/戶

➢其他獎勵，例如：增額容積、工業區立體化…

➢容積移轉：區內/區外，公設保留地/代金

都更二箭
辦理容移
適用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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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獎勵項目及額度(規劃設計獎勵範圍圖)
➢ 1樓應以比例尺1/500檢討。
➢ 明確標示供人行淨寬度。
➢ 臨建築線退縮範圍及臨地界線退縮
範圍應分別以不同顏色標示。

➢ 建築物樓板、頂蓋、陽台、造型板
及雨遮等地上構造物不得落於退縮
範圍內，其退縮淨寬應檢討至陽台
外緣。

➢ 2樓以上有面積不同者，應逐樓檢討。
➢明確標示供人行淨寬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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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計畫(包含巷道、溝渠、水道等)

➢廢水改道事宜，涉及新設置管線之水體計算、管路
設計等有關事項應另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。



42

十五、建築興建計畫

➢備註：本表所列數值僅為概估，應以新北市政府核定公告計畫內容為準。(核定版計畫書請刪除此備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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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建築興建計畫
➢需經都市設計審議者，事業計畫書圖面應與「都設審議報告書」一致。
➢各層平面圖應含【建築設計相關圖面】及【各單元面積計算】等，且字跡應清晰。
➢圖面上應含使用說明及標註各項設計尺寸，如：公益設施、垃圾儲藏室、社區管委會空
間、車道寬度及停等空間、出入口寬度、停車格位編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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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建築興建計畫
➢需經都市設計審議者，事業計畫書圖面應與「都設審議報告書」一致。
➢各層平面圖應含【建築設計相關圖面】及【各單元面積計算】等，且字跡應清晰。
➢圖面上應含使用說明及標註各項設計尺寸，如：公益設施、垃圾儲藏室、社區管委會空
間、車道寬度及停等空間、出入口寬度、停車格位編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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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

樓層配置示意圖
➢以剖面圖為底圖
➢應以顏色標示各樓層使用用途分布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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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(防災計畫)

消防局核定：消防救災活動空間審查核定表(內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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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(景觀剖面)

1.有申請「新北容獎」第2條建築規劃設計獎勵者，
建築線及地界線退縮範圍皆應剖面

2.應含【地面層景觀圖及各向剖面線】
3.應標示【建築線位置、地界線位置、退縮留設人行
步道寬度、低樓層建物配置、景觀樹種、街道家具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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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攤

權利變換/協議合建/
部分權利變換部分協議合建/
自行興建/委託興建

➢ 出資者
➢ 出資比例
➢ 金額
➢ 資金來源及出資時點
➢ 分配方式
➢ 是否有相關協議文件



49

十八、分配與選配原則

1.有關選配事項，應符合新北市都市更新審議原則。
2.參考內政部100 年10 月19 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224 號函、100年12 月7 
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 號函釋及「國有非公用土地參與都市更新注
意事項」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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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、拆遷安置計畫

1.拆遷補償費核計標準請依照更新條例第57條，比照新北市都市更新權利變換拆遷安費提列基準規定辦理。
2.實際發放補償金額是否尚須扣除代為拆除或遷移費用，應依個案狀況說明之。
3.相關金額應與估價報告書一致。

採事權併送者，編號欄位應與「估價報告書」內容一致。

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補償與安置
1.舊違章建築面積以實測面積為主，報核時應檢附【測量報告書】。
2.有簽署協議書之違章戶始可計入申請之獎勵容積，未簽署者不得申請獎勵。
3.拆遷補償費核計標準請依實際狀況認列，或比照新北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
拆遷標準金額辦理。

4.實際發放補償金額是否尚須扣除拆遷費用，應依個案狀況說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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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財務計畫

1.提列基準版本。
2.下表數值皆採無條件進位。
3.屬多區段實施者，請參考營建署都市更新作業手冊撰寫。
4.若需加計其他特殊費用，應詳細敘明提列必要性及合理性。
★請檢附報價單於附錄。
★請檢附下列報告書：【特殊大地工程（地質改良、地錨、基樁等）-相關技師之鑽探報告
書】、【山坡地開發工程（水土保持等）-水土保持計畫】、【山坡地開發工程（水土保
持等）-水土保持計畫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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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、實施者風險控管方案

★不動產開發信託、資金信託、 續建機制、同業連帶擔保、商業團體辦理連帶擔保協定、其
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或審議通過之方式等，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於附錄（請擇一填寫）。

二十二、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

1.附錄應檢附共專有圖，免
附公寓大廈管理規約。但
未來應於申請退保證金及
執行進度報告時須檢附公
寓大廈管理規約。

2.其他內容得依個案情形及
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等規定
摘要載明。

3.申請容積獎勵留設位置、
面積及約定事項。

4.其他審議約定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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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三、專屬網頁及聯絡資訊(資訊揭露)

專屬網頁提供相關
訊息查詢，相關資
訊持續更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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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、共專有圖、鄰房鑑定範圍評估
1.免附公寓大廈管理規約，
僅須檢附共專有圖。

2. 依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
用計畫”平面圖為底圖，
標示專有部分、共有部分、
車公等部分（若有公益設
施部分應一併標示）。

3. 原則以 1 頁呈現1 層樓
為原則。

1. 應檢附鄰房鑑定戶數統計
表、鄰房鑑定範圍圖。

2. 鄰房鑑定範圍圖應以地形
圖為底圖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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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權利變換計畫書圖範本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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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共設施

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
1.無償撥用取得者始得列入；
2.有償撥用者不得列入抵充。

1.地籍圖為底圖。
2.地籍、地形、公
設分布圖：比例
尺應一致

3.清楚標明【地號、
單元範圍、公共
設施用地範圍】

4.註明【是否已經
開闢完成】

5. 公設圖例顏色應
與都市計畫圖所
載顏色相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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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更新前權利關係人名冊

1.所有權人為優先排序依據（歸戶），並依地號由小至大排列。
2.產權資料以權利變換計畫報核當日之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為準。
3.若基地均座落於相同地段、小段時，則可省略該欄，而改以文字說明。
4.他項權利部「權利種類」中登載他項權利種類，如抵押權、典權、地上權、
永佃權、不動產役權。

5.備註欄應登載法院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破產登記等或其他事項。

更新前地上權、永佃權、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名冊  (無則免)
報核3個月(不用報核當日之理由)內之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為準。

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名冊  (無則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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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使用計畫
1.以地籍圖套疊都市計畫圖為底圖（圖例應依都市計畫
書圖製作要點所訂之統一圖例表示）標示更新單元周
邊之土地使用分區。

2.以 1/500以上比例尺為原則，若範圍較大應放置完整
圖說，並修正比例尺。

3.應清楚標示【各使用分區類別】且更新單元以列於同
一頁為原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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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設計圖說(應與事業計畫一致)

➢備註：本表所列數值僅為概估，應以新北市政府核定公告計畫內容為準(事業計畫已核定者刪除本注釋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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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土地改良物之補償與安置

應與土地使用及建築物現況
及估價報告書內容一致。

補償金發放時程
1.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公告實施後，實施者應以書面雙掛號通知或親自送達通知；
2.通知內容包括：搬遷及補償金發放作業；
3.應於預定拆遷日起30日內限期搬遷點交，若補償人不能受領或拒絕受領者，需依都市
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5條規定辦理法院提存，且視為已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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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

擇     一
1.現地安置(申請容獎)
2.異地安置(申請容獎且費用納入共同負擔) 
3.現金安置(申請容獎且費用納入共同負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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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財務計畫
1.提列基準版本。
2.下表數值皆採無條件進位。
3.屬多區段實施者，請參考營建署都市更新作業手冊撰寫。
4.若需加計其他特殊費用，應詳細敘明提列必要性及合理性。
★請檢附合約書於附錄。
★請檢附下列報告書：【特殊大地工程（地質改良、地錨、基樁等）-相關
技師之鑽探報告書】、【山坡地開發工程（水土保持等）-水土保持計
畫】、【山坡地開發工程（水土保持等）-水土保持計畫】

差       異
1.更新事業實施經費→細項說明；
2.加計特殊費用(報價單)→合約書；
3.營建費用→加計物調；
4.信託費用(報價單)→合約書；
5.容積移轉費用→捐地者(檢附契約)、
繳代金者(檢附代金審定結果函文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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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更新前後權利價值查估
1.估價委任：共同指定/正取承攬/備取承攬(理由)。
2.估價條件：應與估價報告書內容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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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共同負擔

平均負擔
=平均公設用地負擔(扣除抵充部分)+平均費用負擔

➢出資者(無則免)
➢出資金額及比例
➢出資後可分配金額
➢出資後可分配價值佔費用共同負擔之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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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更新後分配面積及位置

【樓層、單元編號、受配人、產權面
積、每坪單價、該戶總價】

【樓層、車位編號、受配人、車
位規格、車位價值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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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申請分配及公開抽籤作業方式

通知情形： 若屬未送達，請加註無
法送達原因，如：查無此人、遷移
不明、查無此址、招領逾期、拒收
等 ，並應於附件冊檢附抽籤結果之
通知掛號函件收據（大宗掛號函件
執據正本、收件回執正本，或影本
已加註與正本相符章，或查詢郵件
證明文件）。

公開抽籤：重複抽籤、代為抽籤

抽籤結果：載明分配單元及車位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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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不參與分配名冊

本案銷坪係數
＝1＋（共用部分總面積÷主建物面積）＝○

最小分配面積
＝室內面積30.12平方公尺×本案銷坪係數
×0.3025＝○○坪

最小分配價值
＝最小分配面積×二樓以上平均單價
＝○○坪×○○元＝○○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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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土地、建築物及權利金分配清冊

現地安置戶
依據：98 年4 月2 日台內營字第0980054326 號函
權利變換後產權應先登載於實施者名下，再依處理
方案規定，辦理產權移轉與受安置之舊違章建築戶。

差額價金
計算

領更新後權利金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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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地籍整理計畫

地籍整理後：依土地使用分區，暫編地號

土地登記清冊：
1.本清冊倘有未詳列事項詳原土地登記簿記載。
2.本清冊倘有他項權利、限制登記或預告登記等
須轉載者，請於備註欄填寫。

3.本表若因土地第一次測量結果與本案計畫書所
載之面積不符時，應依規定辦理變更權利變換
計畫。

4.若採部分協議合建、部分權利變換方式。實施
者，僅需載明涉及權變戶相關內容即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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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四、地籍整理計畫

建築物登記清冊：
1.本清冊倘有未詳列事項詳原 建物 登記簿記載。
2.本清冊內容欄倘不敷填寫時，請依登記簿轉載或敘明並檢附附件。
3.若建物第一次測量結果與本案計畫書所載之面積不符時，應依規定辦理變更權利變換計畫。
4.有關「附屬建物面積」、「共用部分面積」等項目可依個案需求增加表單欄位。
5.「共有部分」應載明面積，若有數種共 有 部分得自行增加欄位載明，並說明其種類 。
6.「權利範圍」應載明持分比例，但若為車公需載明車位編號。
7.若採部分協議合建、部分權利變換方式：實施者，僅需載明涉及權變戶相關內容即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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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五、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(新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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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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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實施者  享受權利、當盡義務



74都市更新審議精進措施
(計畫書圖範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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